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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老人福利推動小組 111年第 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12月 15日（星期四）下午 3時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參、主席：彭副主任委員懷真代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李明錡 

伍、主席致詞：略 

陸、前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案號 案由/前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 

單位 

本次會議

決議 

1 

有關預防失智症的部

分，可否結合長者健

康檢查進一步分析 B

群葉酸等數值，再結

合社區營養師或長照

C據點設計餐食協助

長者補充營養需求。 

1.本案業於 111 年 7 月 1 日致電中臺科

技大學老人照顧系徐委員了解，有關委

員建議失智症預防可否結合老人健康

檢查進一步分析 B 群、葉酸等數值部

分，惟國內外研究顯示，目前對於補充

維生素 B群(葉酸、維生素 B6、維生素

B12)對預防失智症仍缺乏相關具體事

證，因此不建議以補充維生素 B群來預

防失智症。 

2.另，老人健檢係由本市合約醫療院所

辦理，健檢內容及項目係由專家共同

組成專家會議研擬辦理，若要增修篩

檢項目，尚需經專家會議審核通過是

否可行。 

衛生局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2 

有關疫情期間暫停聯

合稽查，為維護本市

老人福利機構公共安

全因應之道案，請社

會局及其他局處依規

定執行機構公共安全

之因應或管理措施。 

社會局： 

有關 111年辦理「維護公共安全方

案」社會福利機構(老人福利機構)稽

查業務，自 111年 8月份起恢復辦

理，截至目前已完成 57家，餘 8家

機構預計於 111年 12月初完成稽

查。 

 

 

社會局 

消防局 

都發局 

勞工局 

衛生局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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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局： 

已配合社會局恢復現場聯合稽查作

業。 

都發局： 

已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社會局）

恢復現場聯合稽查作業。 

勞工局： 

本府勞工局疫情期間暫停聯合稽查

(期間 111年 4月至 6月)，惟考量疫

情已趨緩，已於 111年 7月起恢復辦

理稽查作業。 

衛生局： 

本局依本府社會局 111年 7月 26日中

市社青字第 1110098141號函，有關 111

年辦理「維護公共安全方案」社會福利

機構(老人福利機構)稽查業務，自 111

年 8月份起恢復辦理。 

3 

建議社區中確診輕症

的老老照顧者或獨居

者有相關介入服務機

制。 

社會局： 

在 COVID-19廣泛社區流行期間，為

因應防疫及持續關懷獨居長者生活與

健康狀況，給予長者適切協助，即時

協助獨居老人危機事件，並配合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本市（社會局）於 111年 6月 14

日函頒訂定「COVID-19 疫情期間強

化獨居長者關懷服務措施」，依據流

程提報確診獨居長輩，由區公所及獨

居老人關懷服務承辦單位合力提供協

助，包含聯繫家屬、提供防疫物資、

代領代送等生活照護協助、提供醫療

資訊、引導線上看診等。 

衛生局： 

1.COVID-19 確診個案原則上採在家隔

離，如為 65-69 歲獨居長者、70 歲以

上長者，按 111年 5月 17日公告確診

社會局 

衛生局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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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收治分流原則，有關 COVID-19確

診個案如有安置需要，可提供個案資

訊予本局，由本局協助安置，另如經醫

療機構進行居家照護評估，健康評估

不符合者，將請示傳染病防治醫療網

指揮官個案後送安排。 

2.因應指揮中心逐步鬆綁社區防疫措

施，於 111年 11月 14日確診個案隔

離措施將調整為 5+n，有關長者確診

隔離屆時將依指揮中心調整隔離措施

規定辦理。 

柒、工作報告：略 

捌、報告事項：如會議資料 

發言紀要： 

一、林委員素蘭：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的使用對象有限制且需經評估，

建議市府能透過公所、鄰里長協助宣導。 

二、黃委員淑貞：依主管機關業務權責分工，社會局服務臺中市 85%健康及亞

健康老人，雖然預算有限但做得特別多，藉此場合給社會局

鼓勵。 

三、徐委員明仿：依據目前臺中市各區老人人口比例，需預想未來在老老人照

顧上預算是否足夠，建議針對 65歲至 74歲老人預先做準

備。另請問衛生局是否能蒐集近 5年未參加健康檢查、無長

照服務介入且沒有拿慢性處方籤的老人名單，從其他管道了

解其健康狀態，提供健康促進服務或儘早介入協助。 

衛生局回應：老人健康檢查比率過去約可達 6-7成，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較多長者未出門受檢，受檢率大約 5成，會持續宣導受檢以

及早介入後續治療。受檢統計資料係依據國健署數據，另也

有民眾採自費健檢方式，需進一步研討如何取得相關數據。

而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民眾接受服務也受影響，故本局

自今年 8月推動全人居家照護服務計畫，民眾接受居家長期

照顧評估同時也會連同居家醫療照護、居家心理諮商及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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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藥事照護服務等全面評估提供適切服務，讓市民輕鬆使

用臺中市便利多元的居家照顧服務模式。 

四、黃委員淑貞：教育局樂齡學習中心及社會局長青學苑有類似功能，請問教

育局是否能在課程之外增加服務或補助其他費用。 

教育局回應：教育部補助樂齡學習中心 1年約 1,000多萬元，本局亦針對

各中心成果展或特別需求編列預算挹注，未來年度視需求挹

注經費。 

社會局回應：長青學苑及樂齡學習中心在本質上皆是終身學習，較大的差

異來自於主管機關不同，教育部有課程主軸及相關課程的補

助規範，長青學苑係以長者興趣規劃，社家署也有補助供民

間團體及社區自行申請開課，希望拓展更多課程讓長輩選擇

興趣課程學習。 

五、林委員素鳳：請問針對查核乙等以下之文健站有無輔導策略及機制？查核

成績是否係因出席率而受影響，建議分析到站率，進而發展

部落照顧模式，採下修人數或創新照顧方式去改善；也希望

市府其他單位可協助在交通接送部分協調車輛接送。 

原民會回應：年度查核係由外部委員、中央執行委員及原民會派員組成各

界專家學者，希望針對各文健站問題做輔導；乙等以下 3站

包含較偏遠地區及新成立單位，平時皆積極督促輔導，考核

結果會就書面整理及線上運用部分後續積極輔導。有關到站

率部分，交通接駁屬一大問題，都會地區敬老愛心卡使用率

有逐漸增加解決問題，而山區較需車輛，已積極向中央爭

取；而農忙時節部分區域到站率也會受影響。中央及市府皆

針對硬體、服務及人力挹注經費，也會再輔導提升服務效

能。 

主席指(裁)示：請相關局處參採以上委員意見。 

玖、提案討論：無 

壹拾、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散會：下午 5時 


